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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8           证券简称：哈飞股份            临：2013-011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决 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 年度股东大会

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 9 时 30 分在哈尔滨最佳西方财富酒店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数 199,316,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08%。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郭殿满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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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利润分配

方案如下： 

（1）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33735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含税），计 53,976,000 元； 

（2）上述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3）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决定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5、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3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回避了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7、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8、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9、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2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

告及续聘中瑞岳华事务所》；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

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报酬根据行业审计费用标准和工作量双方商定，公

司负责其在公司工作现场的食宿费和交通费。 

10、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关于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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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意见的函》（局综函[2013]52 号）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第十二章修改为： 

第十二章  特别条款 

第九十七条 公司应保持国有股东的绝对控股权。 

第九十八条 公司接受国家军品订货，并保证国家军品科研生产任务

按规定的进度、质量和数量等要求完成。 

第九十九条 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建立保密工作制度、

保密责任制度和军品信息披露审查制度，落实涉密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的保密责任，接受有关安全保密部门的监督检

查，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第一百条 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法规，加强军工关键设备

设施登记、处置管理，确保军工关键设备设施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第一百零一条 严格遵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法规。 

第一百零二条 按照国防专利条例规定，对国防专利的申请、实施、

转让、保密、解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保护国防专利。 

第一百零三条 对公司章程中本章内容的修改或批准新的公司章程

涉及本章相关内容时，应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履行

相关法定程序。 

第一百零四条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动员法》的规定，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完成规定的动员任务；根据

国家需要，接受依法征用相关资产。 

第一百零五条 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前，应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

主管部门履行审批程序；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及选聘境外独立董事，

应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如发生重大收购行为，收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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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或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时，收购方

应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原第十二章按顺序变更为第十三章，原第九十七条按顺序变更为第

一百零六条，章程中以下条款以此类推。 

11、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由于独立

董事崔学文已连续六年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任期届满，公司董事

会提名王玉杰为公司独立董事，简历附后。 

12、会议以 199,294,4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21,70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议案》； 

13、会议以 199,316,1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通过了《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贺伟平律师、赵博嘉律师参加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与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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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王玉杰，1944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一级高级会计师，历任哈飞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总

经理助理、总审计师、总法律顾问，1999 年退休返聘任中振会计咨询公

司总经理，2006 年离职。 

 

 


